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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法 規  

澎湖縣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13006261 號 

附  件： 

修正「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編制表」、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編制表」、

「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編制表」，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修正「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編

制表」、「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

編制表」、「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編制表」 

縣 長 陳 光 復 
 
 
 
 
 
 
 
 
 
 
 
 
 
 

法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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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鄉縣轄市衛生所編制表修正總說明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所屬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

所、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及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等四所衛生所編制表

修正案，前經考試院一百零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考授銓法五字第一零七四六三九

八四九號函同意核備，並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另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

編制表修正案，亦經考試院一百零八年六月十八日考授銓法五字第一零八四八

二五三一零號函同意核備，並自一百零八年六月一日生效在案。 

茲依行政院一百十年七月二十三日院授人組字第一一零二零零零六六二

號及內政部一百十年五月三日台內民字第一一零零一一四九一九號函示，各衛

生所（含健康服務中心）醫事人員不計入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規範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編制員額總數，及為應人口高齡化及健康政策推動，衛生福利部

一百十年十月二十六日衛授國字第一一零一四六零四六二號函修正「（縣市衛

生局所屬）衛生所組織規程參考基準」暨附表「（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員

額設置參考基準」為「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中心組織規程指導範例」

暨附表「縣市衛生局所屬衛生所或健康中心員額編制表指導範例」，以應衛生

所功能調整需要，調整護理人力員額計算、行政（含總務）員額等事項，經各

衛生所檢視後，計有上開五所衛生所依前揭指導範例及應機關業務量驟增等因

素，爰增編護理師員額，並修正五所衛生所編制表，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員額數部分： 

（一） 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原職稱「護理師、醫事檢驗師、營養師、

護士」員額原列九人，修正為十三人，係新增列員額四員。 

（二） 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原職稱「護理師、醫事檢驗師」員額原列

六人，修正為七人，係新增列員額一員。 

（三）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護理師」員額原列二人，修正為三人，

係新增列員額一員。 

（四）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護理師」員額原列三人，修正為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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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新增列員額一員。 

（五） 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護理師、醫事檢驗師、營養師」員額原列八

人，修正為九人，係新增列員額一員。 

二、 編制表末附註： 

（一） 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澎湖縣白沙

鄉鳥嶼衛生所及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等四所衛生所，其原列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效。」均修正為「……。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二） 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原列「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六月一日生效。」

修正為「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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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編制表
原定
新定修正對照表 

新 定 原 定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稱 
官等
或 

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職稱 

官等
或 
級別

職等 員額 備考 增 減 

主任   （一） 

由師級

醫事人

員兼任。 

主任  

 

（一）

由師級

醫事人

員兼任。 

  

 

醫師 師級  一 

師（三）

級人員

不得低

於百分

之三十

五，其餘

為師

（二）級

人員。但

師（二）

級員額

不足一

人時，得

以一人

計。 

醫師 師級 

 

一 

師（三）

級人員

不得低

於百分

之三十

五，其餘

為師

（二）級

人員。但

師（二）

級員額

不足一

人時，得

以一人

計。 

  

 

護理長   （一） 
由護理

師兼任。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

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或士

（生）

級） 

 十三 

一、護 理
師、醫
事 檢
驗
師、營
養 師
之 合
計 員
額，其
中 師
（二）
級 人
員 不
得 高
於 百
分 之
十

護理師

師級

（或

士

（生

）級）

 九 

一、護 理
師、醫
事 檢
驗
師、營
養 師
之 合
計 員
額，其
中 師
（二）
級 人
員 不
得 高
於 百
分 之
十

四  

增
列
四
員
，
均
為
新
增
員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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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檢

驗  師 

五，其
餘 均
為 師
（三）
級 人
員。但
師
（二）
級 員
額 不
足 一
人
時，得
以 一
人計。 

二、護 士
員 額
上 限
為 二
人。但
其 員
額 如
改 以
護 理
師 進
用
時，計
入 師
級 員
額 計
算。 

醫事檢

驗師 

五，其
餘 均
為 師
（三）
級 人
員。但
師
（二）
級 員
額 不
足 一
人
時，得
以 一
人計。 

二、護 士
員 額
上 限
為 二
人。但
其 員
額 如
改 以
護 理
師 進
用
時，計
入 師
級 員
額 計
算。 

營養師 營養師

護士 護士 

衛生稽

查  員 
委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等（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衛生稽

查員 
委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 職

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等（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合計 
十五

（二） 

 
合計 

十一 

（二）

 
四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

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

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

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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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編制表原定
新定

修正對照表 

新 定 原 定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 兼

任。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 兼

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

人 員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三 十

五，其餘為

師（二）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

額 不 足 一

人時，得以

一人計。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

人 員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三 十

五，其餘為

師（二）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

額 不 足 一

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

兼任。 
護 理 長   （一）

由 護 理 師

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七 
均 列 師

（三）級。 
護 理 師 師 級  六 

均 列 師

（三）級。 
一  

增

列

一

員

，

為

新

增

員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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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事檢

驗 師 

醫 事 檢

驗 師

衛生稽

查 員 
委 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 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衛 生 稽

查 員
委 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 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合 計
九 

（二） 

 
合 計

八 

（二）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

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

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

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

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

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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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編制表原定
新定

修正對照表 

新 定 原 定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 兼

任。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

人 員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三 十

五，其餘為

師（二）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

額 不 足 一

人時，得以

一人計。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

級人員不

得低於百

分之三十

五，其餘

為師（二）

級人員。

但師（二）

級員額不

足 一 人

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

兼任。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三 
均 列 師

（三）級。 
護理師 師 級  二 

均 列 師

（ 三 ）

級。 

一  

增

列

一

員

，

為

新

增

員

額

。 

衛生稽

查 員 
委 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 等

（ 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衛生稽

查 員
委 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一 

得 列 薦

任 第 六

職等（係

單 一 編

制 計

給）。 

  

 

合 計
五 

（二） 

 
合 計

四 

（二）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

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
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
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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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編制表原定
新定

修正對照表 

新 定 原 定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額 備 考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

人員兼任。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

人員不得低

於百分之三

十五，其餘

為師（二）

級人員。但

師（二）級

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

一人計。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

級人員不

得低於百

分之三十

五，其餘

為師（二）

級人員。

但師（二）

級員額不

足 一 人

時，得以

一人計。 

  

 

護理長   （一）
由護理師兼

任。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四 
均列師（三）

級。 
護理師 師 級  三 

均 列 師

（ 三 ）

級。 

一  

增

列

一

員

，

為

新

增

員

額

。 

衛生稽

查 員 
委 任 

第 四 職

等 至 第

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第

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

給）。 

衛生稽

查 員
委 任

第四職

等至第

五職等

一 

得列薦任

第六職等

（係單一

編 制 計

給）。 

  

 

合 計
六 

（二）

 
合 計

五 

（二）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

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關職
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
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

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
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
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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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編制表原定
新定

修正對照表 

新 定 原 定 
增 減 
員 額 說

明 
職 稱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等或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增 減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 兼

任。 

主 任   （一）

由 師 級 醫

事 人 員 兼

任。 

  

 

醫 師 

師 級  二 

醫師、牙醫

師 之 合 計

員額，其中

師（三）級

人 員 不 得

低 於 百 分

之 三 十

五，其餘為

師（二）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

額 不 足 一

人時，得以

一人計。 

醫 師

師 級  二 

醫師、牙醫

師之合計員

額，其中師

（三）級人

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

五，其餘為

師（二）級

人員。但師

（二）級員

額不足一人

時，得以一

人計。 

  

 

牙醫師 牙醫師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

兼任。 
護理長   （一）

由 護 理 師

兼任。 
  

 

護理師 

師 級  九 
均 列 師

（三）級。 

護理師

師 級  八 
均 列 師

（三）級。 
一  

增

列

一

員

，

為

新

增

員

額

。 

醫事檢

驗 師 

醫事檢

驗 師

營養師 營養師

合 計 

十一

（二

） 

 
合 計

十 

（二

） 

一  

 

附註：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

效。 

附註：本編制表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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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

於百分之三十五，其餘

為師（二）級人員。但

師（二）級員額不足一

人時，得以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 或 士

（生）級 ) 

 

 

十三 

 

一、護理師、醫事檢驗

師、營養師之合計

員額，其中師（二）

級人員不得高於百

分之十五，其餘均

為師（三）級人員。

但師(二)級員額不

足一人時，得以一

人計。 

二、護士員額上限為二

人。但其員額如改

以護理師進用時，

計入師級員額計

算。 

醫 事 檢

驗 師 

營 養 師 

護 士 

衛 生 稽

查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

五 職 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

單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十五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士（生）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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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

師（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七 均列師（三）級。 

醫事檢驗師 

衛生稽查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九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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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

師（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三 列師（三）級。 

衛生稽查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五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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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官等或級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一 

師（三）級人員不得低於

百分之三十五，其餘為

師（二）級人員。但師（二）

級員額不足一人時，得以

一人計。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四 列師（三）級。 

衛生稽查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

第 五 職 等
一 

得列薦任第六職等（係單

一編制計給）。 

合 計
六 

（二）

 

附註： 

一、 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列師級者除外）、官等職等，應適用「丁、地方機

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五」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 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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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編制表 

職 稱 級 別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主 任   （一） 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醫 師 

師 級  二 

醫師、牙醫師之合計員

額，其中師（三）級人員

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

五，其餘為師（二）級

人員。但師（二）級員額

不足一人時，得以一人

計。 

牙 醫 師 

護 理 長   （一） 由護理師兼任。 

護 理 師 

師 級  九 均列師（三）級。 醫事檢驗師 

營 養 師 

合 計
十一 

（二）

 

附註：本編制表自一百十二年四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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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24 日 

發文字號：府行法字第 11213006262 號 

附  件：如主旨(見本期縣法規欄) 

主  旨：檢送修正「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馬公市第

二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

望安鄉將軍衛生所編制表」、「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編制表」發布

令乙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澎湖縣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32 條規定辦理。 

  

正  本：澎湖縣政府人事處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澎湖縣政府行政處(法制)(均含附件) 

縣 長 陳 光 復 
 
 

 

 

 

 

 

 

 

 

 

政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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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7 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治字第 11236004772 號 

附  件：如說明二 

主  旨：修正「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自即日起生效，請查

照。 

說  明： 

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 條第 1 項及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

急防制辦法第 5條規定辦理。  

二、檢送旨揭防制措施、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 1 份。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請刊登公報)、澎湖縣政府社會處、澎湖縣政府

教育處、澎湖縣政府衛生局、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湖西鄉

公所、澎湖縣白沙鄉公所、澎湖縣西嶼鄉公所、澎湖縣七美鄉公

所、澎湖縣望安鄉公所 

副  本：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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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修正總說明 

現行「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於 106 年 10 月 2 日訂定發布，

明定空氣品質惡化達不同程度等級時之預警機制及管制要領。 

鑒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1 年 3 月 3 日發布修正「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

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調整各級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等級名稱、應變啟

動機制及強化應變防制作為，並考量本縣近年來執行的現況，期使應變分工順

遂，修正「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其修正重點如下： 

1.修訂各級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等級名稱、應變流程(修正條文第三點)。 

2.修訂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發布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修正條文第四點)。 

3.修訂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應變小組之成立條件及組成之相關規定(修正

條文第五點)。 

4.增訂指定之公私場所配合實施防制措施(修正條文第六點)。 

5.修訂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修正條文第七

點)。 

6.修訂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修正條文第八點)。 

7.增訂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修正條文第九

點)。 

8.防制措施相關說明(修正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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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修正內容對照表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一、前言 

有鑑於台灣地區空氣品

質狀況在氣象條件不利

於大氣污染物擴散時，易

形成嚴重之空氣污染事

件，因而造成生活環境或

人體健康傷害，行政院環

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

署) 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

布訂定「空氣品質嚴重惡

化緊急防制辦法」，並於

111年 3月 3日修正發布

及更名為「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防

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

防制辦法），明定空氣品

質惡化預警機制應變措

施啟動時機與緊急應變

防制作為，以改善空氣品

質狀況及確保民眾健康。 

一、前言 

有鑑於台灣地區空氣品質

狀況在氣象條件不利於大

氣污染物擴散時，易形成

嚴重之空氣污染事件，因

而造成生活環境或人體健

康傷害，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布訂定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

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

急防制辦法），並於 106

年 6 月 9 日修正發布，其

中第六條規定，主管機關

應根據轄區內氣象及污染

源特性，公告區域空氣品

質惡化防制措施(以下簡

稱區域防制措施)，作為空

氣品質發生嚴重惡化時

段，能迅速地管制相關污

染源、採行有效的防護措

施，以改善空氣品質狀況

及確保民眾健康。 

依據環保署111年3月3日環

署空字第 1111022934 號令公

布之「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

發布及緊急防制辦法」修正。 

二、法源依據 

(ㄧ)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因

氣象變異或其他原

因，致空氣品質有嚴

重惡化之虞時，各級

主管機關及公私場

二、法源依據 

本縣依據下列法源規定，

進行區域防制措施相關內

容訂定： 

(ㄧ)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 條規定：「因氣象

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 條及第 65 條修正。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內容修定文

字。 

三、將現行措施中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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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所應即採取緊急防

制措施；各級主管機

關應發布空氣品質

惡化警告，並得禁止

或限制交通工具之

使用、公私場所空氣

污染物之排放及機

關、學校之活動。」

同條第4項規定：「第

一項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之警告發布、緊

急防制措施及第二

項 核 可 程 序 之 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報請

行政院核定公告實

施之。」 

(二)依據環保署於111年

3 月 3 日環署空字第

1111022934 號令修

正發布公告緊急防

制辦法，其第 5條規

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為辦理發

布各類別等級空氣

品質預警或嚴重惡

化警告區域後之因

應作為，應依附件二

應採行之應變防制

措施、附件三得採行

之應變防制措施及

變異或其他原因，致

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

之虞時，各級主管機

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

取緊急防制措施；必

要時，各級主管機關

得發布空氣品質惡化

警告，並禁止或限制

交通工具之使用、公

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

排放及機關、學校之

活動。前項空氣品質

嚴重惡化之緊急防制

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同有關機關定

之。」 

    環保署依據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14條第2項

規定，於民國 106 年 6

月 9 日環署空字第

1060041813E 號令修

正發布公告「空氣品

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

辦法」，該辦法規定

需新增細懸浮微粒

(PM2.5)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等級數值，及依

循預警原則精神，新

增空氣品質預警等

級，同時調整空氣污

染物濃度條件並修正

濃度應變條件移列至修

正措施第四點，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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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附件四健康防護引

導措施，並根據轄區

內氣象、固定污染源

及 移 動 污 染 源 特

性，公告區域空氣品

質惡化防制措施（以

下簡稱區域防制措

施），並報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三)公私場所違反上述規定

者，依空氣污染防制

法第 65 條，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一百萬元

以下罰鍰；其違反者

為工商廠、場，處新

臺幣十萬元以上二千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令其停

工或停業。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

告區域管制要領，以

符合現階段全國空氣

品質管理需求。 

    相關罰則依據空氣污

染防制法第 53 條「公

私場所違反者處新臺

幣 10 萬元 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停

工或停業。交通工具

使用人違反者，處新

臺幣 1,500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辨理。

(二)空氣污染物濃度應變

條件依據緊急防制辦

法第四條規定，「於

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達表 2 預警等級，直

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

測站涵蓋區域，發布

預警警告。於空氣污

染物濃度條件達三

級、二級或一級嚴重

惡化等級，且預測未

來十二小時空氣品質

無減緩惡化之趨勢，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即依空氣品

質監測站涵蓋區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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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發布對應等級之嚴重

惡化警告」。 

三、應變流程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規範應

變運作流程大致可分為「預

報」、「發布」、「應變」、「解

除」及「回報」五部份。應

變流程如附件 1。「預報」

由中央主管機關（環保署監

資處）負責，彙整氣象資料

及空氣品質測站資料，發布

空氣品質預報資料，環保局

依預報資料準備「發布」空

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

告，進而通報所屬及所轄各

單位採取「應變」管制措

施，再依據實際空氣品質監

測結果，適時調整警告等

級，當實際濃度低於預警初

級等級時，得「解除」警告。

最後，「回報」相關防制措

施執行成果。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內容修定應變

流程，另考量實務需求，

在未成立防制指揮中心

前，相關通報及應變作業

已啟動，爰將現行措施第

四點防制指揮中心之相

關應變流程移列至修正

措施第三點，俾利各單位

預為準備因應空氣品質

惡化情形發生，並通報相

關單位。 

四、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

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及涵

蓋區域 

(一)空氣污染物濃度應

變條件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

第 4條規定，「於空

氣品質預報資料顯

示隔日各空氣品質

三、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

涵蓋區域 

依澎湖縣(以下簡稱本

縣)馬公空氣品質監測站

環境背景、污染物特性

（PM10、PM2.5、O3受境外污

染貢獻大）、空品惡化成

因（高風速導致揚塵、低

風速擴散不佳等），規範

一、修定點次及名稱。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內容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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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區空氣品質可能達

預警或嚴重惡化等

級（附件 2），該空

氣品質區內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發布對應類別

等級之空氣品質預

警 或 嚴 重 惡 化 警

告。於空氣污染物濃

度條件達預警或嚴

重惡化等級，且預測

未來十二小時空氣

品質無減緩惡化之

趨勢，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

空氣品質監測站涵

蓋區域，發布對應類

別等級之空氣品質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

告」。 

(二)空氣品質監測站涵

蓋區域 

依澎湖縣(以下簡稱

本縣)馬公空氣品質

監測站環境背景、污

染物特性（PM10 、

PM2.5、O3 受境外污染

貢獻大）、空品惡化

成因（高風速導致揚

塵、低風速擴散不佳

等），規範各項污染

各項污染物各監測站其

測值涵蓋區域，詳見表

2。當轄區內監測站其測

值或預報值超過空氣品

質惡化警告之濃度條

件，即以空氣品質監測站

涵蓋區域作為警告區

域，發布預警或嚴重惡化

警告，並於警告區域執行

對應等級之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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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物監測站測值涵蓋

區域，詳見附件 3。

當轄區內監測站測

值或預報值超過空

氣品質惡化警告之

濃度條件，即以空氣

品質監測站涵蓋區

域作為警告區域，發

布預警或嚴重惡化

警告，並於警告區域

執行對應等級之管

制措施。 

本 縣 環 境 條 件 單

純，無大型工業區之

污染危害，轄內人口

及 車 輛 分 布 比 例

低，對本縣空氣品質

造成之影響程度不

大。根據本縣 107 年

度執行之「區域空氣

品 質 模 式 模 擬 研

析」，運用網格模式

模擬探討境外污染

對本縣 PM2.5、O3_8hr

濃度之貢獻。結果顯

示於秋、冬之際盛行

東北風，PM2.5、O3_8hr

境外排放對本縣空

氣品質貢獻佔比分

別達 89.8%~94.2%及

97.7%~99.7%，致使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25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本縣發生空氣品質

不良情形。另統計本

縣近三年空氣品質

達預警及嚴重惡化

等級之日數，預警日

皆 為 初 級 預 警 等

級，108~110 年分別

共有 9 日、2 日及 7

日，而無中級預警等

級以上之日數，且主

要污染物皆為懸浮

微 粒 及 細 懸 浮 微

粒，因而本縣以執行

預警等級管制措施

為主。 

五、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

應變小組之成立及組成 

(一)成立時機 

1.空氣污染防制指

揮中心(以下簡稱

防制指揮中心)：

因離島無連續兩

日之空氣品質預

報，當馬公監測站

達中級預警等級

或以上等級時，成

立 防 制 指 揮 中

心。達嚴重惡化等

級以上時，防制指

揮中心指揮官及

副指揮官分別由

四、防制指揮中心之組成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之規定，本縣防制

指揮中心之設立時機如

下：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預報

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

能惡化至一級預警等

級或當轄區內二分之

一以上空氣品質監測

站達一級預警等級，

得設立之。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預報

隔日轄區空氣品質可

能惡化至三級嚴重惡

化等級或當轄區內任

一、修定點次及名稱。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內容修定防制

指揮中心、應變小組成立

時機及不同空氣品質不

良等級對應之正副指揮

官層級。 

三、防制指揮中心分工任務改

以表列方式於相關附

件，明定不同等級空氣品

質不良時之應變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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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縣長與副縣長擔

任；達中級預警等

級時，防制指揮中

心指揮官及副指

揮官分別授權由

環保局局長與副

局長擔任。 

2.在未成立防制指

揮中心時，環保局

得視氣象及空氣

品質惡化趨勢，依

實際需求成立應

變小組，由授權之

環保局公害防治

科科長擔任召集

人，邀集相關單位

組成及應變。 

(二)組織成員及任務分

工 

防制指揮中心指揮

官綜理防制指揮中

心應變事宜啟動，

副指揮官協助指揮

官統籌防制指揮中

心應變事宜，防制

指揮中心成員包括

行政處、社會處、

教育處、衛生局、

環保局及鄉市公

所。防制指揮中心

分工任務區分平時

一空氣品質監測站達

三級嚴重惡化等級，

應設立之。 

本縣防制指揮中心由本縣

縣長擔任指揮官，綜理防

制指揮中心應變事宜啟

動；副指揮官由本縣副縣

長擔任，協助指揮官統籌

防制指揮中心應變事宜；

防制指揮中心成員則由執

行各類管制措施之相關主

政局處與配合局處組成執

行應變任務，防制指揮中

心組織架構、權責單位、

分工任務如圖 1、表 3、表

4所示，其中分工任務區分

平時任務與應變任務，平

時任務著重於資料與資訊

掌握及宣導訓練為主；應

變任務則為防制指揮中心

成立後，各權責單位之執

行任務。 

防制指揮中心各項應變任

務指派分工規劃係依據轄

內相關單位之實際權責劃

分狀況進行調整規劃，各

權責分工說明如下： 

(一)指揮官 

1.裁示執行空氣品質

嚴重惡化警告發

布。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27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任務與應變任務，

平時任務著重於資

訊掌握及宣導訓練

為主；應變任務則

為防制指揮中心成

立後，各單位之執

行任務。防制指揮

中心組織架構暨分

工任務詳見附件4。 

應變小組由環保局

組成並執行初級預

警之應變措施，其

組織架構暨分工任

務詳見附件 5。 

(三)通報方式  

達防制指揮中心成

立條件時，由環保

局負責發布惡化警

告，進而通報防制

指揮中心各單位啟

動應變防制措施，

包含以電話、電子

郵件或通訊軟體等

方式通報，接收單

位則依應變程序填

寫 回 報 單 ( 附 件

6)，回報相關防制

措施執行成果。每

年規劃辦理一次演

練或兵棋推演，以

使各單位掌握及熟

2.指揮成立「空氣品

質防制指揮中心」。

3.綜理「空氣品質防

制指揮中心」全盤

事宜。 

(二)副指揮官 

1.通報各單位主管執

行空氣品質惡化事

件應變處理任務。

2.協調「空氣品質防

制指揮中心」成立

相關事宜。 

3.襄助指揮官處理

「空氣品質防制指

揮中心」應變事宜。

(三)環保局 

1.掌握空氣品質惡化

資訊，提供指揮官

決策參考。 

2.通知各相關應變局

處進駐「空氣污染

防制指揮中心」。 

通知縣府各應變單位

進駐防制指揮中心，

並配合執行惡化警報

之應變任務，由環保

局(公害防治科)派員

負責，並填寫空品嚴

重惡化緊急應變通報

單及回報單，如表 6。

3.辦理各項污染源執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28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悉應變及通報流

程，並於相關會議

中更新聯繫名單以

確保聯繫管道暢

通。 

(四)解除時機 

空氣品質監測資料

及預報資料顯示未

達成立條件時或經

判定無持續成立防

制指揮中心或應變

小組之必要時，解

除之。 

行減量之稽查與督

導。 

立即通知發生惡化警

告區域內之列管工

廠，及測站涵蓋區域

內之營建工地等，要

求其應依所提報之空

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

書及「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

管制要領內容執行減

量措施。 

環保局派員至通報之

惡化警告區域中，進

行重點污染源稽查，

查核認證工廠所提報

之防制計畫，應變措

施是否達成。 

4.提供民眾諮詢管

道，協調各里現有

廣播系統，輔以鄰

里廣播系統宣導民

眾於空品惡化時，

應配合之事項。 

5.彙整各應變工作單

位之執行情形，隨

時向指揮官報告，

並提供新聞處媒體

發布。 

(四)行政處 

1.空氣品質惡化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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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三級、二級、ㄧ級、

解除等新聞之統一

發布。 

2.協調傳播媒體協助

蒐集、傳播緊急應

變相關資訊。 

(五)教育處 

1.辦理各級學校執行

空品惡化應變措

施。 

協助學校課程調配及

停課通知。 

(六)鄉市公所 

1.通報里辦公室執行

應變防護措施。 

2.宣導鄰里民眾減少

戶外活動及商業行

為。 

(七)社會處 

1.通知社會福利機構

執行惡化應變措

施。 

2.執行災害救助事

宜。 

(八)衛生局 

1.辦理責任醫療網成

立應變醫療小組事

宜。 

2.通知轄區醫院提供

民眾適當的健康諮

詢建議及保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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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項。 

3.協助傷病患緊急送

醫處置。 

在空氣品質達預警等

級時，未成立防制指

揮中心，則由環保局

成立緊急應變小組如

圖 2 所示，應變任務

如表 5。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

規範應變運作流程大

致可分為「預報」、「發

布」、「應變」、「解除」

及「回報」五部份，

本縣空氣品質預警與

嚴重惡化應變運作流

程如圖 3。「預報」由

中央主管機關（環保

署監資處）負責，彙

整氣象資料及空氣品

質測站資料，按日發

布空氣品質狀況及預

測資料，本縣環保局

依預報資訊準備發布

警告；由本縣環保局

負責「發布」空氣品

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

告，進而通報所屬及

所轄各單位採取「應

變」執行相關管制措

施，再依據實際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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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品質監測結果適時調

降警告等級，當實際

濃度低於二級預警等

級時得「解除」警告。

最後，依稽查程序「回

報」相關防制措施執

行成果。 

六、指定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

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本縣配合實施防制措施

之各公私場所，原則以

TSP 排放量前 14 大公私

場所為主，名單及其應變

措施詳如附件 7。本縣急

難救助之主要醫療機構

名稱及聯繫方式如附件

8。應變啟動後之聯繫皆

以電話或通訊軟體等方

式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第六條規定新

增內容。 

 

七、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

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

措施 

依本縣歷年空氣品質分

析結果顯示，曾達初級預

警以上等級之污染物包

括:細懸浮微粒、臭氧及

懸浮微粒，故針對此三項

污染物研擬空氣品質警

告發布後之管制措施。依

據緊急防制辦法中各等

級管制要領，當污染物為

五、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之管

制措施 

當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

警告區域應執行對應等級

之管制措施，其中固定污

染源公私場所與營建工程

則擴大管制對象至全縣。

依本縣歷年空氣品質分析

結果顯示，曾達二級預警

以上等級之污染物包括:

細懸浮微粒、臭氧及懸浮

微粒，故針對此三項污染

一、修定點次及名稱。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內容修定。 

三、各污染物預警與嚴重惡化

各類別等級之污染源管

制措施改以表列方式明

定於附件 9。 

四、新增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

機構名單。 

五、現行措施內有關公私場所

配合實施之防制措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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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細懸浮微粒時以執行原

生性 PM2.5 及衍生性 PM2.5

前驅物 SOx、NOx、VOC 減

量措施為主；污染物為臭

氧時，以執行臭氧前驅物

VOC及 NOx之減量措施為

主，其他污染物則以其原

生性污染源管制為主。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5

條第 4項規定，「針對因

境外傳輸影響發布之空

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

警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以採行預警

等級之應變防制措施為

原則，同時依據實際污染

影響程度適時參考健康

防護引導措施內容（附件

11）進行防護管制。」，

以及緊急防制辦法第 1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達空氣品

質惡化警告等級，經研判

非屬氣象變異所致者，仍

應查明原因，並令有關之

特定污染源採取相關應

變防制措施。」，當空氣

品質惡化警告判定受境

外傳輸影響時，本縣將著

重於各等級民眾防護措

物研擬空氣品質警告發布

後之管制措施。依據緊急

防制辦法中各等級管制要

領，當污染物為細懸浮微

粒時以執行原生性PM2.5及

衍生性 PM2.5前驅物 SOx、

NOx、VOC 減量措施為主；

污染物為臭氧時，以執行

臭氧前驅物 VOC 及 NOx 之

減量措施為主，其他污染

物則以其原生性污染源管

制為主。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六

條第三項規定，「針對因境

外傳輸影響發布對應等級

之空氣品質惡化警告，應

以採行預警等級管制要領

為原則，同時依據實際污

染影響程度適時參酌各等

級管制要領內容進行防護

管制，以減緩境外污染物

與本土污染物綜合之影響

程度」，以及緊急防制辦法

第十二條規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

區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達空

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經

研判非屬氣象變異所致

者，仍應查明原因，並命

有關之特定污染源採取相

關防制措施」，當空氣品質

列至修正措施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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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施與機關、學校活動注意

事項之執行，並採行（細）

懸浮微粒初級預警等級

管制要領。 

本縣各污染物預警與嚴

重惡化各類別等級之污

染源管制措施如附件 9，

並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

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

構周邊加強查核工作。 

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發

生期間，有學童、老年

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

或肺部疾病等民眾因空

品不良造成身體不適，則

由衛生局通報本縣醫療

網相關機構(醫院、診

所、衛生所等)協助急難

救助醫療工作等。 

惡化警告判定受境外傳輸

影響時，本縣將著重於各

等級民眾防護措施與機

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之

執行，並採行（細）懸浮

微粒二級預警等級管制要

領。 

本縣各污染物預警與嚴重

惡化各類別等級之污染源

管制措施如下： 

(一)細懸浮微粒二級預警

管制措施(PM2.5 24 小

時平均濃度≧35.5

μ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

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染物之前十

大固定污染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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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 據

是否異常。 

III.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 營建工地、砂

石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二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針對警告區

域內前二十

大之營建工

地查核大型

開發或未開

發 營 建 工

地、粒狀物堆

置場及裸露

地： 

•通報每四小

時 執 行 營

建 工 地 內

外 及 認 養

街 道 灑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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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或 洗 掃 至

少一次；稽

巡 查 進 出

車 輛 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查核是否增

加 各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 措

施 強 度 與

頻率。 

(3)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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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依規定進行

處分。 

(4)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各鄉市柴油

車出沒熱點：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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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2.硫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染物之前十

大固定污染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SO2

數據是否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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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常。  

III.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並

依規定進行

處分。 

3.氮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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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染物之前十

大固定污染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II.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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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 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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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各鄉市柴油

車出沒熱點：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4.揮發性有機物排放

源 

(1)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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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二)細懸浮微粒一級預警

管制措施(PM2.5 24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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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時平均濃度≧54.5

μ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染物之前二

十大固定污

染源，檢視防

制設備操作

參數符合許

可證內容。 

II.查核是否執

行 自 主 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使既有防制

效率提升至

最佳可行控

制 技 術

(BACT)。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 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44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程。 

•現勘有無逸

散情形 

•確認施工機

具 數 量 及

黑 煙 排 放

情形 

•管制機械擾

動塵土、道

路 柏 油 鋪

設 

•稽查進出車

輛 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措施，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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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免 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揚塵 

III.通報營建工

地每三小時

執行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 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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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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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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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查核警告區

域內大型餐

飲業防制設

備操作情形。

•確認防制設

備 正 常 運

轉 

•操作參數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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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查 

•維修保養等

檢查 

•操作紀錄檢

查 

2.硫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硫氧化

物之前二十

大固定污染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 查核是否執

行 自 主 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使既有防制

效率提升至

最佳可行控

制 技 術

(BACT)。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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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CEMS) S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氮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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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符合排放量

規模氮氧化

物之前二十

大固定污染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查核是否執

行 自 主 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使既有防制

效率提升至

最佳可行控

制 技 術

(BACT)。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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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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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I.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4.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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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1)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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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三)細懸浮微粒三級嚴重

惡化管制措施(PM2.5 

24 小時平均濃度≧

150.5μ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

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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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以

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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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程。 

•現勘有無逸

散情形 

•限制油漆塗

料 等 排 放

逸 散 源 作

業 

•減少戶外施

工 及 維 修

機具使用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III.通報營建工

地每二小時

執行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並加

強各項有效

抑制粒狀物

逸散之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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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措施。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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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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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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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2.硫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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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以

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S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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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並

依規定進行

處分。 

3.氮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 火 力 發 電

廠：將依中央

確認電力業

調度與防制

計畫之尖山

電廠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

書定稿版辦

理執行相關

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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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以

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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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並

依規定進行

處分。 

(3)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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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4.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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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四)細懸浮微粒二級嚴重

惡化管制措施(PM2.5 

24 小時平均濃度≧

250.5μ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

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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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二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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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五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五十

大之營建工

程。 

•有無逸散情

形 

•停止各項工

程、開挖及

整地 

•有無加強各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措施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III.通報營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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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地每二小時

執行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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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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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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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2.硫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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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二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S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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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氮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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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二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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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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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4.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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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沒熱點區域

內車輛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作

業。本縣各

鄉市熱點區

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五)細懸浮微粒一級嚴重

惡化管制措施(PM2.5 

24 小時平均濃度≧

350.5μ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

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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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四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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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八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八十

大之營建工

程。 

•有無逸散情

形 

•停止各項工

程、開挖及

整地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有無執行各

項 有 效 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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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措施 

III.通報營建工

地每二小時

執行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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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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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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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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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2.硫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火力發電廠：

將依中央確認

電力業調度與

防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書

定稿版辦理執

行相關管制措

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二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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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S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氮氧化物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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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四十

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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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3)機動車輛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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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實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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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4.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機動車輛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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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在此限。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六)懸浮微粒二級預警管

制措施(PM10 24 小時

平均濃度≧126μ

g/m3) 

1.粒狀污染物排放

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染物之前十

大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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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源，檢視防制

設備操作參

數符合許可

證內容。 

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 據

是否異常。 

III.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二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針對警告區

域內前二十

大之營建工

地查核大型

開發或未開

發 營 建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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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地、粒狀物堆

置場及裸露

地。 

•查核進出車

輛 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措施，避

免 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揚塵 

•查核有無增

加 各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 措

施 強 度 與

頻率 

•通報每四小

時 執 行 營

建 工 地 內

外 及 認 養

街 道 灑 水

或 洗 掃 至

少一次。 

(3)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警

告區域內露天

燃燒草木、垃

圾或任何種類

之廢棄物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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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4)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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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各鄉市烏賊

車出沒熱點：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七)懸浮微粒一級預警管

制措施(PM10 24 小時

平均濃度≧255μ

g/m3) 

粒狀污染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粒狀污

染物之前二

十大固定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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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染源，檢視防

制設備操作

參數符合許

可證內容。 

II.執行自主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使既有防制

效率提升至

最佳可行控

制 技 術

(BACT)。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 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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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程。 

•現勘有無逸

散情形 

•確認施工機

具 數 量 及

黑 煙 排 放

情形 

•管制機械擾

動塵土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III.通報每三小

時執行營建

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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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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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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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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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查核警告區

域內大型餐

飲業防制設

備操作情形。

•確認防制設

備 正 常 運

轉 

•操作參數檢

查 

•維修保養等

檢查 

•操作紀錄檢

查 

(八)懸浮微粒三級嚴重惡

化管制措施(PM10 24

小時平均濃度≧355

μg/m3) 

粒狀污染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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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以

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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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三十

大之營建工

程。 

•現勘有無逸

散情形 

•限制油漆塗

料 等 排 放

逸 散 源 作

業 

•減少戶外施

工 及 維 修

機具使用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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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成 路 面 揚

塵 

•有無加強各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措施 

III.通報每二小

時執行營建

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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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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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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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九)懸浮微粒二級嚴重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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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化管制措施(PM10 24

小時平均濃度≧425

μg/m3或小時平均值

連續三小時≧1050

μg/m3) 

粒狀污染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查核是否

透過減產、降

載或採行額

外調整操作

條件提升防

制設備效率

等措施，使污

染物實際削

減量達許可

核定日排放

量之百分之

二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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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五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五十

大之營建工

程。 

•有無逸散情

形 

•停止各項工

程、開挖及

整地 

•有無加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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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措施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III.通報每二小

時執行營建

工地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強化重點道

路洗掃街作

業，並通報道

路認養單位

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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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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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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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115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十)懸浮微粒一級嚴重惡

化管制措施(PM10 24

小時平均濃度≧505

μg/m3或小時平均值

連續三小時≧1250

μg/m3) 

粒狀污染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其他公私場

所：查核是否

透過減產、降

載或採行額

外調整操作

條件提升防

制設備效率

等措施，使污

染物實際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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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減量達許可

核定日排放

量之百分之

四十以上。 

I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數據

是否異常。 

IV.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營建工地、砂石

場及堆置場 

I.通報警告區

域內前八十

大之營建工

地。 

II.查核警告區

域內前八十

大之營建工

程。 

•有無逸散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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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停止各項工

程、開挖及

整地 

•禁止油漆塗

料 等 排 放

逸 散 源 作

業 

•有無執行各

項 有 效 抑

制 粒 狀 物

逸 散 之 防

制措施 

•進出車輛之

輪 胎 沖 洗

及 防 塵 措

施，避免挾

帶 泥 沙 造

成 路 面 揚

塵 

III.通報營建工

地每二小時

執行內外及

認養街道灑

水或洗掃至

少一次。 

(3)道路 

I.執行警告區

域內重點路

段洗掃，本縣

各鄉市重點

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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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

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菓葉

國小)、205

縣道(小林

五金行-菜

園)、203 縣

道 ( 潮 音

寺 — 署 澎

安 宅 院

區)、澎 22

鄉道(中正

國中-文東

加油站)、

澎 28 鄉道

(西文 -石

泉)、澎 25

鄉道(烏崁

-鎖港)。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

寺-龍門候

車站)、澎

13 鄉道(西

溪 - 隘

門)、澎 17

鄉道(湖東

-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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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

安宅院區-

外 垵 社

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4)露天燃燒 

I.派員稽巡查

警告區域內

露天燃燒草

木、垃圾或任

何種類之廢

棄物熱點。 

II.若發現小型

露天燃燒應

立即撲滅，若

屬大型露天

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

進行撲滅，依

規定進行處

分。 

(5)機動車輛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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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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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6)餐飲業 

I.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派員稽查

管制未加裝

防制設備之

露天燒烤行

為。 

II.針對已加裝

防制措施之

露天燒烤業

者進行查核。

(十一)臭氧二級預警管制措

施(O3 小時平均值≧

0.125ppm) 

1.氮氧化物排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氮氧化

物之固定污

染源，檢視防

制設備操作

參數符合許

可證內容。 

II.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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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II.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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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各鄉市烏賊

車出沒熱點：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2.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配合自主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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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提升防制設

備效率等減

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

II.抽樣現場勘

查防制設備

操作情形。 

(2)機動車輛 

I.二級預警管

制區內指定

地點執行怠

速不熄火稽

查。 

I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I.警告區域內

加強柴油車

出沒熱點執

行柴油車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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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

各鄉市烏賊

車出沒熱點：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IV.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十二) 臭氧一級預警管制

措施(O3 小時平均值

≧0.165ppm) 

1. 氮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針對轄區內

符合排放量

規模氮氧化

物之固定污

染源，檢視防

制設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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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參數符合許

可證內容。 

II. 查核是否執

行 自 主 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使既有防制

效率提升至

最佳可行控

制 技 術

(BACT)。 

III. 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 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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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 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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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2.揮發性有機物排放

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配合自主減

產、降載或調

整操作條件

提升防制設

備效率等減

少空氣污染

物排放措施。

II. 抽樣現場勘

查防制設備

操作情形。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烏賊車出沒

熱點執行烏

賊車攔查作

業，本縣各鄉

市烏賊車出

沒熱點：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129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業處前) 

II. 若不符合標

準之車輛，要

求限期改善

並直接告發

處分。 

III. 警告區域內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於出沒熱

點區域加強

路邊攔查及

目視判煙之

管制措施。本

縣各鄉市熱

點區域如下:

•馬公市：縣

道 204 號

(尖山發電

廠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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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十三) 臭氧三級嚴重惡化

管制措施(O3 小時平

均值≧0.205ppm) 

1. 氮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火力發電廠：

將依中央確認

電力業調度與

防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污

染防制計畫書

定稿版辦理執

行相關管制措

施。 

II. 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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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上。 

III. 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 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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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2. 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其儲槽區停

止或暫緩清

槽作業有機

溶劑儲槽清

洗作業。 

II. 通報轄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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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污染排放源

其製程作業

區停止或暫

緩設備外觀

噴塗或油漆

維修作業。 

III. 現場勘查公

私場所執行

情形。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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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十四) 臭氧二級嚴重惡化

管制措施(O3 小時平

均值≧0.405ppm) 

1. 氮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 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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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二十

以上。 

III. 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 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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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2. 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137

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所 

I.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要求停止或

暫緩清槽作

業。 

II. 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要求製程作

業區停止或

暫緩設備外

觀噴塗或油

漆維修作業。

III. 現場稽查公

私場所執行

情形 

(2) 機動車輛 

I.警告區域內

管制使用二

行程機車及

中華民國九

十五年十月

一日以前生

產製造及進

口之柴油大

客車與大貨

車，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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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業。本縣各鄉

市熱點區域

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十五) 臭氧一級嚴重惡化

管制措施(O3 小時平

均值≧0.505ppm) 

1. 氮氧化物排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尖山火力發

電廠：將依中

央確認電力

業調度與防

制計畫之尖

山電廠空氣

污染防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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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畫書定稿版

辦理執行相

關管制措施。

II. 其他公私場

所等：查核是

否 透 過 減

產、降載或採

行額外調整

操作條件提

升防制設備

效 率 等 措

施，使污染物

實際削減量

達許可核定

日排放量之

百分之四十

以上。 

III. 查核公私場

所 設 備 元

件、防制設備

及連續自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NO2

數據是否異

常。  

IV. 若查核發現

污染源有異

常或超過許

可排放，則要

求該污染源

立刻停止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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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作，並依規定

進行處分。 

(2) 機動車輛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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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2. 揮發性有機物排

放源 

(1) 固定源公私場

所 

I.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要求停止清

槽作業。 

II. 通報轄區內

污染排放源

要求製程作

業區停止設

備外觀噴塗

或油漆維修

作業。 

III. 現場稽查公

私場所執行

情形。 

(2) 機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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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I.除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

一月一日以

後生產製造

及進口之大

眾運輸工具

及電動車輛

外，管制使用

各類交通工

具、動力機械

及 施 工 機

具，並於出沒

熱點區域內

車輛加強路

邊攔查及目

視 判 煙 作

業。但因緊急

救難或警察

機關維持秩

序，或其他經

本縣主管機

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本縣

各鄉市熱點

區域如下: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

處前)、中

華路(台電

營 業 處

前)、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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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204 號(尖

山 發 電 廠

前) 

•湖西鄉：東

衛 石 雕 公

園 

•白沙鄉：講

美 凱 宏 保

養廠前 

八、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

程序 

本縣執行管制措施之稽

查程序及各類污染源重

點稽查內容詳見附件

10，由環保局進行抽查，

要求各污染源負責人提

交污染源減量佐證，如判

斷未確實執行管制措

施，則由環保局逕行告

發。本縣所有配合執行管

制措施之污染源均須提

交佐證，以供環保局備

查。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依據環保署「空氣品

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

緊急防制辦法」第六條規

定新增內容。 

 

九、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

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

事項 

本縣依據緊急防制辦法

之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

域之健康防護引導措

施，訂定空氣品質預警或

 一、本點新增。 

二、依據環保署「空氣品質嚴

重惡化警告發布及緊急

防制辦法」第六條規定新

增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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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措施 現行措施 修正說明 

嚴重惡化警告區域之民

眾、敏感族群及學校防護

措施及注意事項，以維護

民眾健康，詳見附件 11。 

十、附則 

奉核定後，執行中若有未

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隨

時檢討修正之。實務上

「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

制措施」除本文外，各附

件將採滾動修正方式，修

正後不另修頒防制措

施，修正後之內容公布於

環保局相關網站。 

 一、本點新增。 

二、因應應變分工及公私場所

名單及應變措施隨時有

變動檢討之需要，爰明定

附件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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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 

ㄧ、前言 

有鑑於台灣地區空氣品質狀況在氣象條件不利於大氣污染物擴散時，易形

成嚴重之空氣污染事件，因而造成生活環境或人體健康傷害，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以下簡稱環保署) 於 82 年 8 月 2 日發布訂定「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

辦法」，並於 111 年 3 月 3 日修正發布及更名為「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

及緊急防制辦法」（以下簡稱緊急防制辦法），明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機制應

變措施啟動時機與緊急應變防制作為，以改善空氣品質狀況及確保民眾健康。 

 

二、法源依據 

(ㄧ)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14 條第 1項規定：「因氣象變異或其他原因，致空

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虞時，各級主管機關及公私場所應即採取緊急防

制措施；各級主管機關應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並得禁止或限制交

通工具之使用、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及機關、學校之活動。」

同條第 4 項規定：「第一項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警告發布、緊急防制

措施及第二項核可程序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報請行

政院核定公告實施之。」 

(二)依據環保署於111年3月3日環署空字第1111022934號令修正發布公

告緊急防制辦法，其第 5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

理發布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域後之因應作為，

應依附件二應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附件三得採行之應變防制措施及

附件四健康防護引導措施，並根據轄區內氣象、固定污染源及移動污

染源特性，公告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以下簡稱區域防制措施），

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三)公私場所違反上述規定者，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5 條，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其違反者為工商廠、場，處新臺幣十萬元

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令其停工或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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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變流程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規範應變運作流程大致可分為「預報」、「發布」、「應

變」、「解除」及「回報」五部份。應變流程如附件 1。「預報」由中央主管

機關（環保署監資處）負責，彙整氣象資料及空氣品質測站資料，發布空氣品

質預報資料，環保局依預報資料準備「發布」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進而通報所屬及所轄各單位採取「應變」管制措施，再依據實際空氣品質監測

結果，適時調整警告等級，當實際濃度低於預警初級等級時，得「解除」警告。

最後，「回報」相關防制措施執行成果。 

 

四、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及涵蓋區域 

(一)空氣污染物濃度應變條件 

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 4條規定，「於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示隔日各空

氣品質區空氣品質可能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附件 2），該空氣品

質區內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氣品質

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於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達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

且預測未來十二小時空氣品質無減緩惡化之趨勢，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依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發布對應類別等級之空氣品

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 

(二)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 

依澎湖縣(以下簡稱本縣)馬公空氣品質監測站環境背景、污染物特性

（PM10、PM2.5、O3受境外污染貢獻大）、空品惡化成因（高風速導致揚

塵、低風速擴散不佳等），規範各項污染物監測站測值涵蓋區域，詳

見附件 3。當轄區內監測站測值或預報值超過空氣品質惡化警告之濃

度條件，即以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作為警告區域，發布預警或嚴

重惡化警告，並於警告區域執行對應等級之管制措施。 

本縣環境條件單純，無大型工業區之污染危害，轄內人口及車輛分布

比例低，對本縣空氣品質造成之影響程度不大。根據本縣 107 年度執

行之「區域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研析」，運用網格模式模擬探討境外污

染對本縣 PM2.5、O3_8hr 濃度之貢獻。結果顯示於秋、冬之際盛行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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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PM2.5、O3_8hr 境外排放對本縣空氣品質貢獻佔比分別達

89.8%~94.2%及 97.7%~99.7%，致使本縣發生空氣品質不良情形。另統

計本縣近三年空氣品質達預警及嚴重惡化等級之日數，預警日皆為初

級預警等級，108~110 年分別共有 9 日、2 日及 7 日，而無中級預警

等級以上之日數，且主要污染物皆為懸浮微粒及細懸浮微粒，因而本

縣以執行預警等級管制措施為主。 

 

五、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及應變小組之成立及組成 

(一)成立時機 

1.空氣污染防制指揮中心（以下簡稱防制指揮中心）：因離島無連續

兩日之空氣品質預報，當馬公監測站達中級預警等級或以上等級時，

成立防制指揮中心。達嚴重惡化等級以上時，防制指揮中心指揮官

及副指揮官分別由縣長與副縣長擔任；達中級預警等級時，防制指

揮中心指揮官及副指揮官分別授權由環保局局長與副局長擔任。 

2.在未成立防制指揮中心時，環保局得視氣象及空氣品質惡化趨勢，

依實際需求成立應變小組，由授權之環保局公害防治科科長擔任召

集人，邀集相關單位組成及應變。 

(二)組織成員及任務分工 

防制指揮中心指揮官綜理防制指揮中心應變事宜啟動，副指揮官協助

指揮官統籌防制指揮中心應變事宜，防制指揮中心成員包括行政處、

社會處、教育處、衛生局、環保局及鄉市公所。防制指揮中心分工任

務區分平時任務與應變任務，平時任務著重於資訊掌握及宣導訓練為

主；應變任務則為防制指揮中心成立後，各單位之執行任務。防制指

揮中心組織架構暨分工任務詳見附件 4。 

應變小組由環保局組成並執行初級預警之應變措施，其組織架構暨分

工任務詳見附件 5。 

(三)通報方式  

達防制指揮中心成立條件時，由環保局負責發布惡化警告，進而通報

防制指揮中心各單位啟動應變防制措施，包含以電話、電子郵件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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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軟體等方式通報，接收單位則依應變程序填寫回報單(附件 6)，回

報相關防制措施執行成果。每年規劃辦理一次演練或兵棋推演，以使

各單位掌握及熟悉應變及通報流程，並於相關會議中更新聯繫名單以

確保聯繫管道暢通。 

(四)解除時機 

空氣品質監測資料及預報資料顯示未達成立條件時或經判定無持續

成立防制指揮中心或應變小組之必要時，解除之。 

 

六、指定公私場所及負責急難救助之醫療機構名稱 

    本縣配合實施防制措施之各公私場所，原則以 TSP 排放量前 14 大公私場

所為主，名單及其應變措施詳如附件 7。本縣急難救助之主要醫療機構名稱及

聯繫方式如附件 8。應變啟動後之聯繫皆以電話或通訊軟體等方式辦理。 

 

七、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之應變防制措施 

依本縣歷年空氣品質分析結果顯示，曾達初級預警以上等級之污染物包括:

細懸浮微粒、臭氧及懸浮微粒，故針對此三項污染物研擬空氣品質警告發布後

之管制措施。依據緊急防制辦法中各等級管制要領，當污染物為細懸浮微粒時

以執行原生性 PM2.5及衍生性 PM2.5前驅物 SOx、NOx、VOC 減量措施為主；污染物

為臭氧時，以執行臭氧前驅物 VOC 及 NOx 之減量措施為主，其他污染物則以其

原生性污染源管制為主。 

另依據緊急防制辦法第 5條第 4項規定，「針對因境外傳輸影響發布之空

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採行預警等級之

應變防制措施為原則，同時依據實際污染影響程度適時參考健康防護引導措施

內容（附件 11）進行防護管制。」，以及緊急防制辦法第 15 條規定，「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轄區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達空氣品質惡化警告等級，

經研判非屬氣象變異所致者，仍應查明原因，並令有關之特定污染源採取相關

應變防制措施。」，當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判定受境外傳輸影響時，本縣將著重

於各等級民眾防護措施與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之執行，並採行（細）懸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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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粒初級預警等級管制要領。 

本縣各污染物預警與嚴重惡化各類別等級之污染源管制措施如附件 9，並

優先針對各級學校、幼兒園、福利機構、護理機構周邊加強查核工作。 

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發生期間，有學童、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

或肺部疾病等民眾因空品不良造成身體不適，則由衛生局通報本縣醫療網相關

機構(醫院、診所、衛生所等)協助急難救助醫療工作等。 

 

八、執行應變防制措施之查核程序 

本縣執行管制措施之稽查程序及各類污染源重點稽查內容詳見附件 10，

由環保局進行抽查，要求各污染源負責人提交污染源減量佐證，如判斷未確實

執行管制措施，則由環保局逕行告發。本縣所有配合執行管制措施之污染源均

須提交佐證，以供環保局備查。 

 

九、健康防護引導措施及民眾、機關、學校活動注意事項 

本縣依據緊急防制辦法之各類別等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域

之健康防護引導措施，訂定空氣品質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區域之民眾、敏感族

群及學校防護措施及注意事項，以維護民眾健康，詳見附件 11。 

 

十、附則 

    奉核定後，執行中若有未盡事宜，得依實際需要隨時檢討修正之。實務上

「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施」除本文外，各附件與附表將採滾動修正方式，

修正後不另修頒防制措施，修正後之內容公布於環保局相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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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空氣品質預警與嚴重惡化應變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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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空氣品質各級預警與嚴重惡化警告之空氣污染物濃度條件 

項目 
預警 嚴重惡化 

單位 
初級 中級 輕度 中度 重度 

粒徑小於等

於十微米

(μm)之懸浮

微粒(PM10) 

小時 
平均值

- - - 
1,050
連續二

小時 

1,250
連續三

小時 μg／m3(微克

／立方公尺) 二十四

小時平均

值 
101 255 355 425 505 

粒徑小於等

於二•五微

米(μm)之細

懸浮微粒

(PM2.5) 

二十四

小時平均

值 
35.5 54.5 150.5 250.5 350.5

μg／m3(微克

／立方公尺) 

二氧化硫 
(SO2) 

小時 
平均值

76 186 - - - 
ppb(體積濃度

十億分之一) 
二十四

小時平均

值 
- - 305 605 805 

二氧化氮 
(NO2) 

小時 
平均值

101 361 650 1250 1650 
ppb(體積濃度

十億分之一) 

一氧化碳 
(CO) 

八小時

平均值
9.5 12.5 15.5 30.5 40.5 

ppm(體積濃

度百萬分之

一) 

臭氧(O3) 
小時 
平均值

0.125 0.165 0.205 0.405 0.505
ppm(體積濃

度百萬分之

一) 

備註∶1. PM10、PM2.5、SO2 二十四小時平均值為移動平均值。 

2. CO 八小時平均值為最近連續八小時移動平均值。 
3. PM10、O3、NO2、SO2 小時平均值為即時濃度值。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152

附件 3、空氣品質監測站涵蓋區域暨主要污染源來源 

污染物 
項目 

測站名稱 涵蓋區域 主要污染源來源 

細懸浮微

粒(PM2.5) 
馬公站 全澎湖縣 

髒污街道、營建工地、砂石採取、土石加

工廠、露天燃燒行為，海砂揚塵 

懸浮微粒 
(PM10) 

馬公站 全澎湖縣 
髒污街道、營建工地、砂石採取、土石加

工廠、露天燃燒行為，海砂揚塵 

臭氧 
(O3) 

馬公站 全澎湖縣 
全縣各大型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

燒行為 

二氧化硫 
(SO2) 

馬公站 全澎湖縣 
全縣各大型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

燒行為 

二氧化氮 
(NO2) 

馬公站 全澎湖縣 
全縣各大型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

燒行為 

一氧化碳 
(CO) 

馬公站 全澎湖縣 
全縣各大型污染源、移動污染源及露天燃

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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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防制指揮中心組織架構暨分工任務 

一、防制指揮中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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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制指揮中心各單位任務分工說明： 

單位 任務說明 

指揮官 

1. 裁示執行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 

2. 指揮成立防制指揮中心。 

3. 綜理防制指揮中心全盤事宜。 

副指揮官 

1. 通報各單位主管執行空氣品質惡化事件應變處理任務。 

2. 協調防制指揮中心成立相關事宜。 

3. 襄助指揮官處理防制指揮中心應變事宜。 

環保局 

1. 掌握空氣品質惡化資訊，提供指揮官決策參考。 

2. 通知各相關應變局處進駐防制指揮中心。 

(1) 通知縣府各應變單位進駐防制指揮中心，並配合執行惡化警報之應

變任務，由環保局(公害防治科)派員負責，並填寫空品嚴重惡化緊

急應變通報單及回報單，如附件 6。 

3. 辦理各項污染源執行減量之稽查與督導。 

(1) 立即通知發生惡化警告區域內之列管工廠，及測站涵蓋區域內之營

建工地等，要求其應依所提報之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書及「空氣

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管制要領內容執行減量措施。 

(2) 環保局派員至通報之惡化警告區域中，進行重點污染源稽查，查核

認證工廠所提報之防制計畫，應變措施是否達成。 

4. 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協調各里現有廣播系統，輔以鄰里廣播系統宣導民

眾於空品惡化時，應配合之事項。 

5. 彙整各應變工作單位之執行情形，隨時向指揮官報告，並提供行政處(新

聞科)媒體發布。 

行政處 

(新聞科) 

1. 空氣品質達到中級預警或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及解除等新聞之統一發布。 

2. 協調傳播媒體協助、傳播緊急應變相關資訊。 

教育處 
1. 辦理各級學校執行空品惡化應變措施。 

2. 協助學校課程調配及停課通知。 

鄉市公所 
1. 通報里辦公室執行應變防護措施。 

2. 宣導鄰里民眾減少戶外活動及商業行為。 

社會處 
1. 通知社會福利機構執行空品惡化應變措施。 

2. 執行災害救助事宜。 

衛生局 

1. 辦理責任醫療網成立應變醫療小組事宜。 

2. 通知轄區醫院提供民眾適當的健康諮詢建議及保健事項。 

3. 協助傷病患緊急送醫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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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制指揮中心各單位之平時分工任務： 

單位 平時任務 

環保局 

1. 彙整修訂本縣「區域防制措施」。 

2. 空氣品質監測資料蒐集及分析。 

3. 掌握環保署發布之空氣品質預報資訊。 

4. 辦理空氣品質惡化研判演練。 

5. 每年定期更新防制措施及指定公私場所名單。 

行政處 協助宣導一般污染源及民眾於空氣品質惡化時之配合事項。 

教育處 
1.掌握轄區高級中學以下學校及幼兒園名單及通報機制。 
2.宣導設置校園空品旗之訓練。 

鄉市公所 不定期確認鄰里廣播系統維持正常狀態 

社會局 
1.掌握轄區各老人福利機構及托育機構分布名單及通報機制。 

2.加強教職員之懸浮微粒災害救助教育訓練。 

衛生局 

1.掌握轄區內醫療量能及通報機制。 
2.宣導空氣品質對人體健康影響資料及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

動建議。 

四、防制指揮中心權責單位之應變分工任務： 

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中級預警階段 嚴重惡化階段 

指揮官 
裁示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並指示

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1.裁示成立防制指揮中心，並指

示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2.指揮發佈裁示及解除各級學校

是否停課。 

副指揮官 
1.協助指揮官成立防制指揮中心相關事宜。 

2.協調各單位執行相關應變任務。 

環保局 

1.掌握空氣品質與氣象資料，並研判空氣品質預警與惡化之發布及

解除時機。 

2.通報各單位進駐防制指揮中心並執行應變任務。 

3.通報公私場所、營建工地採取應變措施，另指定之公私場所需依

其所定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變防制計畫執行應變措施。 

4.進行各類污染源執行減量應變措施之稽巡查與督導工作。 

5.協助提供相關新聞資訊及提供民眾個人防護相關資訊諮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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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單位 
應變任務 

中級預警階段 嚴重惡化階段 

6.彙整各局處執行成果並回報環保署。 

行政處 

(新聞科) 

協調相關媒體發布空氣品質狀

況及預警等級新聞訊息。 

協調相關媒體發布空氣品質狀

況及預警等級新聞訊息。要求新

聞傳播媒體至少每一小時通知

所有民眾活動建議（附件 11）。 

衛生局 

1.掌握醫療量能及通報機制。 

2.通知衛生所提供衛教宣導，請

民眾避免戶外活動或戴口罩。

1.通知各醫療院所注意民眾呼吸

道不適，或其他因空氣品質預

警導致身體不適就醫準備，並

提高診療應變能量。 

2.提醒到院民眾注意空氣品質變

化，特別是呼吸道或體質較敏

感的民眾，給予就診民眾適當

之健康諮詢建議。 

3.密切注意各醫院急診室求診及

入院人次。如服務需求急增，

需啟動相關應急措施。 

4.統計空品預警發布期間，因故

就醫人數之統計分析，並回報

環保局。 

社會處 

1.通報各托育機構、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採行對應等級之學生

及幼兒活動建議（附件 11）。 

2.通報老人福利機構，採行對應等級之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及

患有心臟或肺部、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附件 11）。 

鄉市公所 

1.通報村里辦公室協助廣播警告訊息，通知所有民眾活動建議及體

質較敏感的民眾如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

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附件 11）。 

2.協助因受空氣品質影響之民眾就醫。 

3.注意轄區內是否有露天燃燒，並向環保局反應。 

教育處 
通報轄區內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採行對應等級之

學生及幼兒活動建議（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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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應變小組組織架構暨分工任務 

一、應變小組組織架構圖 

 

 

 

 

 

 

 

 

 

 

 

 

 

 

 

二、應變小組之應變分工任務 

單位 人員 應變任務 

環 

保 

局 

召集人 
1.統籌指揮應變小組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2.必要時，協調跨局處應變事項。 

環境監測組 

1.負責空氣品質與氣象資料之收集彙整，並隨時監控測站資

料。 

2.研判空氣品質惡化之發布及解除時機。 

3.負責警告訊息發布及通報作業。 

行政協調組 

1.彙整各項應變執行成果回傳環保署。 

2.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告知空氣品質惡化期間可採行之預防措

施相關資訊。 

污染稽巡查組

1.通知本縣配合應變之公私場所及營建工地實施減量措施。 

2.查核公私場所、營建工地執行減量之稽巡查與督導，同時亦

稽查露天燃燒行為，勸導其他污染行為減少運作。 

3.通報道路認養單位進行洗掃街工作，減少揚塵產生。 

4.啟動機動車稽巡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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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應變通報單及回報單 

空氣品質惡化緊急通報單(範例) 
發佈 

單位 

澎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受通知 

單位 
馬公市公所

受通 

知人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通報情形說明（第一次發佈通報） 

  OO 年 OO 月 OO 日受大陸霾害影響，本縣於上午 O 點發生澎湖馬公測站

PM10 24 小時平均濃度已高達 OOμg/m3 且 PM2.5 24 小時平均濃度已高達 

OOμg/m3，由於 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預計仍將持續 OO 小時，並已

收到環保署空氣品質惡化警告通知單，馬公測站已達到輕度嚴重惡化警告發布

條件，當日風向為 OO 風，經研判測站涵蓋區域將包含馬公市、湖西、白沙、

西嶼、望安、七美鄉等五鄉一市，請馬公市公所依「區域空氣品質惡化防制措

施」內容執行相關應變動作。 

承辦 

單位 

澎湖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

第一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第二 

聯絡人 
 

聯絡 

電話 
 

傳真 

電話 
 

採取之應變作業執行情形說明 

 

填報人  
填報及回傳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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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各公私場所名單及其應變措施 

序

號 
公私場所名稱 製程編號 污染物名稱 應變等級 應變措施 

1 

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

尖山發電廠 

M01~ 

M12 

TSP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發電減少 5%、減量 9 kg/day 

輕度惡化 發電減少 10%、減量 18 kg/day 

中度惡化 發電減少 20%、減量 36 kg/day 

重度惡化 發電減少 40%、減量 72 kg/day 

SOx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發電減少 5%、減量 126.5 kg/day 

輕度惡化 發電減少 10%、減量 253kg/day 

中度惡化 發電減少 20%、減量 506 kg/day 

重度惡化 發電減少 40%、減量 1,012kg/day 

NOx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發電減少 5%、減量 287 kg/day 

輕度惡化 發電減少 10%、減量 575 kg/day 

中度惡化 發電減少 20%、減量 1,150kg/day 

重度惡化 發電減少 40%、減量 2,300kg/day 

2 

昌億預拌混

凝土有限公

司(二) 

M01 TSP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4.5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9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13.5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8 kg/day 

M02 TSP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1.3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2.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3.9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5.2 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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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豪信預拌混

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 

M01 
製程 

TSP 

初級預警 檢查防制設備、正常操作 

中級預警 調整清灰頻率 1 次/天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007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0156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0312 kg/day 

3 

豪信預拌混

凝土股份有

限公司 

M01 
堆置區 

TSP 

初級預警
檢查調整灑水頻率、設施正常操

作 

中級預警 調整灑水頻率 1 次/30 分鐘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075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151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303 kg/day 

4 

台灣中油股

份有限公司

油品行銷事

業部澎湖營

業處湖西供

油服務中心 

M01 VOC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4.74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9.48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14.2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8.96 kg/day 

5 

泰永企業行

水泥預拌混

凝土廠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31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463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925 kg/day 

S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34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683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365 kg/day 

N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314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628 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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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256 kg/day 

VOC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7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541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082 kg/day 

M02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35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47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94 kg/day 

6 

豪信預拌混

凝土有限公

司林投廠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54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508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017 kg/day 

S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08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415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83 kg/day 

N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178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257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713 kg/day 

堆置區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202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403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806 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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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龍峰預拌混

凝土有限公

司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1.2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2.4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3.6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4.8 kg/day 

8 

郁洲瀝青工

業有限公司

二廠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71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1.42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2.1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2.83 kg/day 

9 
立海環保有

限公司 
M01 TSP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1.6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3.19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3.19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6.38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2.77 kg/day 

10 
權耀工程有

限公司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4.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9.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8.4 kg/day 

S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3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7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44 kg/day 

NOx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0.3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7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44 kg/day 

M02 TSP 初級預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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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1.0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2.13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4.27 kg/day 

11 
皓仁預拌企

業有限公司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1.5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3.0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4.5 kg/day 

12 

華勇預拌混

凝土有限公

司 

M01 TSP 

初級預警 - 

中級預警 -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1.0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2.0 kg/day 

重度惡化 停產、減量 10.0 kg/day 

13 和順企業行 M01 

TSP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0.149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298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597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0.895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1.193 kg/day 

SOx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0.075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15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3 kg/day 

13 和順企業行 

M01 

SOx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0.45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599 kg/day 

NOx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0.034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068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136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0.204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272 kg/day 

M02 TSP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0.03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061 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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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0.121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0.18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0.242 kg/day 

M03 TSP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0.332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0.664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1.328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30%、減量 1.992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2.655 kg/day 

14 

柄森企業有

限公司湖西

廠 

M01 TSP 

初級預警 減產 5%、減量 1.234 kg/day 

中級預警 減產 10%、減量 2.48 kg/day 

輕度惡化 減產 10%、減量 2.48 kg/day 

中度惡化 減產 20%、減量 4.96 kg/day 

重度惡化 減產 40%、減量 9.92 kg/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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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緊急救助醫療機構 

機構名稱 地址 聯絡電話 

衛生福利部澎湖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 10 號 06-9261151 
三軍總醫院澎湖分院附設

民眾診療服務處 
澎湖縣馬公市前寮里 90 號 1-5 樓 06-9211116 

天主教靈醫會醫療財團法

人惠民醫院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 14 號 06-9272318 

澎湖縣馬公市第一衛生所 澎湖縣馬公市樹德路 36 號 06 9273958 
澎湖縣馬公市第三衛生所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 118 之 2 號 06-9211723 
澎湖縣馬公市第二衛生所 澎湖縣馬公市鎖港里２４０號 06-9951354 
西嶼鄉衛生所 澎湖縣西嶼鄉池東村 222 號 06 9981115 
澎湖縣望安鄉衛生所 澎湖縣望安鄉西安村 36 之 7 號 06 9991036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衛生所 
澎湖縣望安鄉將軍村 12 鄰將軍

澳 1 之 3 號 
06-9902066 

澎湖縣七美鄉衛生所 澎湖縣七美鄉中和村埔內 54 號 06 9971005 
澎湖縣白沙鄉衛生所 澎湖縣白沙鄉赤崁村 21鄰 359號 06 9931044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衛生所 澎湖縣白沙鄉吉貝村 8-13 號 06-9911430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衛生所 
澎湖縣白沙鄉鳥嶼村漁港新村 3
號 

06-9916092 

澎湖縣湖西鄉衛生所 澎湖縣湖西鄉湖西村 151-1 號 06-992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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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各應變等級管制措施 

管制
對象 

污染物
名稱 

應變 
等級 

應變管制措施 

固 定
污 染
源 

PM10 
PM2.5 

O3 

初級預
警 

1. 針對轄區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
或硫氧化物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
機物達五公噸/年）之前百分之二十固定污染源： 
(1)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

數據是否異常。 
(2)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3) 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

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2.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如附件 9)按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

變防制計畫，執行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中級預
警 

1. 針對轄區內符合任一排放量規模（粒狀污染物達十公噸/年
或硫氧化物達十公噸/年或氮氧化物達五公噸/年或揮發性有
機物達五公噸/年）之前百分之四十固定污染源： 
(1) 查核設備元件、防制設備及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EMS)

數據是否異常。 
(2) 檢視防制設備操作參數符合許可證內容。 
(3) 若查核發現污染源有異常或超過許可排放，則要求該

污染源立刻停止操作，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2.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如附件 9)按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

變防制計畫，執行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輕度嚴
重惡化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如附件 9)按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
變防制計畫，執行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2. 查核公私場所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3. 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中 度 ~
重度嚴
重惡化

1. 通報轄區內指定公私場所(如附件 9)按各級空氣品質惡化應
變防制計畫，執行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 

2. 查核公私場所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3.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營建
工地 

PM10 
PM2.5 

初級預
警 

1. 抽查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二十大之營建工地是否落
實防制設施操作。 

2. 通報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二十大之營建工地，每四小
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中級預
警 

1. 查核轄區內前三十大之大型開發或未開發營建工地。 
2. 通報轄區內粒狀污染物排放量前三十大之營建工地每四小

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 

輕度嚴
重惡化

1. 查核營建工地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2. 通報轄區內營建工地每二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

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
防制措施。 

3. 營建工地內限制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4. 減少戶外施工及維修機具使用。 

中度~
重度嚴
重惡化

1. 查核營建工地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形。 
2.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各項施工作業及營建機具使用。 
3. 禁止油漆塗料等排放逸散源作業。 
4. 通報轄區內營建工地每一小時執行營建工地內外及認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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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灑水或洗掃至少一次，並加強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
防制措施。 

砂 石
場、預
拌 混
凝 土
廠、堆
置 場
及 裸
露地 

PM10 
PM2.5 

中級預
警 

查核轄區內粒狀物堆置場及裸露地。 

輕度嚴
重惡化

1. 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2. 查核砂石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

形。 
3. 通報場所每二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養道路之灑水或洗

掃至少一次。 
4.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中度嚴
重惡化

1. 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2. 查核砂石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

形。 
3.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開挖及整地。 
4. 通報場所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養道路灑水或洗掃

至少一次。 
5.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重度嚴
重惡化

1. 提高物料裝卸作業稽查頻率。 
2. 查核砂石場、預拌混凝土廠及堆置場應變防制措施執行情

形。 
3. 於工程安全範圍內，停止運作。 
4. 通報場所每一小時執行場區內外及其認養道路灑水或洗掃

至少一次。 
5. 執行與強化各項有效抑制粒狀物逸散之防制措施。 

露天
燃燒 

PM10 
PM2.5 

O3 
各等級

1. 派員稽巡查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何種類之廢棄物熱點。 
2. 若發現小型露天燃燒應立即撲滅，若屬大型露天燃燒則立即

通知消防隊進行撲滅，並依規定進行處分。 

移動
污染
源 

PM10 
PM2.5 

O3 

各級預
警 

1. 馬公市區執行怠速不熄火稽查。 
2. 警告區域內高污染機車出沒熱點執行攔查作業，本縣各鄉市

高污染機車出沒熱點： 
(1) 馬公市: 204 號道(澎管處前)、中華路(台電營業處前) 

3. 警告區域內加強柴油車出沒熱點執行柴油車攔查及目視判
煙作業，本縣各鄉市柴油車出沒熱點： 
(1) 馬公市：204 號道(澎管處前)、中華路(台電營業處前)、

東衛石雕公園 
(2) 湖西鄉：縣道 204 號(尖山發電廠前) 
(3) 白沙鄉：講美凱宏保養廠前 

4. 若不符合標準之車輛，要求限期改善並直接告發處分。 

輕度嚴
重惡化

1. 同預警等級應變措施。 
2. 禁止二行程機車及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出廠

之大型柴油車進入特定區域內。但取得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
自主管理標章優級者，不在此限。 

中度~
重度嚴
重惡化

1. 同預警等級應變措施。 
2. 禁止使用二行程機車及大型柴油車輛。但取得各級主管機關

核發之自主管理標章優級者、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以
後出廠作為大眾運輸使用之車輛以及因緊急救難或警察機
關維持秩序及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者，不
在此限。 

街道
洗掃 

PM10 
PM2.5 

各級預
警 

強化重點道路洗掃街作業，並通報道路認養單位執行重點路段
洗掃，本縣各鄉市預警等級重點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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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
菓葉國小)、205 縣道(小林五金行-菜園)、203 縣道(潮音寺—
署澎安宅院區)、澎 22 鄉道(中正國中-文東加油站)、澎 28
鄉道(西文-石泉)、澎 25 鄉道(烏崁-鎖港)。 

各級嚴
重惡化

強化重點道路洗掃街作業，並通報道路認養單位執行重點路段
洗掃，本縣各鄉市嚴重惡化等級重點路段： 
1. 馬公市：201 縣道(興仁 7-11-風櫃社區)、202 縣道(東衛 7-11-

菓葉國小)、205 縣道(小林五金行-菜園)、203 縣道(潮音寺—
署澎安宅院區)、澎 22 鄉道(中正國中-文東加油站)、澎 28
鄉道(西文-石泉)、澎 25 鄉道(烏崁-鎖港)。 

2. 湖西鄉：204 縣道(潮音寺-龍門候車站)、澎 13 鄉道(西溪-
隘門)、澎 17 鄉道(湖東-尖山)。 

3. 白沙鄉：203 鄉道(署澎安宅院區-外垵社區)、澎 8 鄉道(鎮海
-瓦硐)。 

餐飲
業 

PM10 
PM2.5 

O3 

中級預
警 

查核大型餐飲業防制設施操作情形。 
1. 確認防制設備正常運轉 
2. 操作參數檢查 
3. 維修保養等檢查 
4. 操作紀錄檢查 

各級嚴
重惡化

管制大型餐飲業污染防制設施操作情形及確認燒烤業及排餐館
等餐飲業之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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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應變防制措施稽查程序 

一、空氣品質嚴重惡化警告發布後管制措施稽查程序 
 

 

 

 

 

 

 

 

 

 

 

 

 

 

 

 

 

 

 

 

二、重點稽查內容說明： 

污染源 稽查方式 

固定源公

私場所 

針對轄區內所有配合實施防制措施之公私場所，查核是否依據所訂定

各級空氣品質惡化防制計畫確實執行。 

餐飲業 查核轄內大型餐飲業防治設備操作情形。 

砂石場及

堆置場 

針對轄區內逸散管辦列管公私場所進行稽巡查作業，確認防制措施執

行及廠區內外、認養道路之灑水頻率。 

露天燃燒 
稽巡查轄區內內露天燃燒熱點是否發生露天燃燒草木、垃圾或任和廢

棄物情形。 

營建工地 
稽巡查營建工地執行現場污染防制設施情形及內外及認養街道灑水或

洗掃。 

移動污 

染源 
於管制車輛出沒熱點路邊攔檢、目測判煙與反怠速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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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各類別等級之健康防護引導建議 

一、所有民眾活動建議： 

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避免長時間停留於交通繁忙街道上。 
2.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 
動形式。 

3.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

口，考慮減少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

人防護工具。 

中級預警 

輕度嚴重惡化 

1.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

動形式。 
2.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

口，減少戶外活動，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

護工具。 
3.減少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從事戶外工作勞工，配置適當及

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中度嚴重惡化 

1.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

動形式。 
2.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

口，避免戶外活動，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

及空氣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3.有必要外出時佩戴口罩、護目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4.避免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戶外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

更換至室內工作，戶外工作時配戴適當之呼吸防護具，並建

立緊急救護機制。室內工作時，緊閉門窗，並留意避免室內

空氣品質惡化。 

重度嚴重惡化 

1.參採衛生福利部有關因應不同空氣品質之運動建議調整活

動形式。 
2.如有眼睛、咳嗽或喉嚨痛等不適症狀，適時洗臉、皮膚或漱

口，停止戶外活動，室內緊閉門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

及空氣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3.停止所有戶外工作或活動，或更換至室內工作，室內緊閉門

窗，隨時留意室內空氣品質及空氣清淨裝置之有效運作。 
4.必要以外之人員留處屋內、緊閉門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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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孕婦、老年人、敏感體質及患有心臟或肺部、慢性疾病者活動建議： 

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留意身體狀況，減少體力消耗活動及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 

2.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

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 

4.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中級預警 

1.留意身體狀況，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或減少從事

戶外重體力勞動。 

2.戶外工作時配置適當及足夠之呼吸防護具。 

3.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

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 

4.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輕度嚴重惡化 

1.留在室內，並減少體力消耗活動。 

2.停止從事戶外重體力勞動並減少一般工作時間比率或更換

至室內工作。 

3.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

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 

4.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中度嚴重惡化 
1.留在室內，並避免體力消耗活動。 

2.停止從事所有戶外工作，室內工作從事負荷較輕之工作。 

3.具有氣喘症狀民眾可諮詢醫生調整使用吸入劑頻率，並選

用適合個人防護工具。 

4.呼吸道疾病及心血管疾病患者，隨身攜帶藥物。 

重度嚴重惡化 

備註：併行採取「所有民眾」之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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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及幼兒活動建議： 

等級 建議事項 

初級預警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據空氣品質現況，採取警示措施。 

2.學生仍可進行戶外活動，建議減少長時間劇烈運動。 

中級預警 

1.各級學校、幼兒園於室內上課得適度關閉門窗，戶外活動

得調整於室內辦理。 

2.學生避免長時間劇烈運動，進行其他戶外活動時增加休息

時間。 

輕度嚴重惡化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

戶外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2.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3.上下學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 

中度嚴重惡化 

1.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

戶外活動，並將課程活動調整於室內進行或延期辦理。 

2.各級學校應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 

3.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

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4.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等敏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

康管理。 

重度嚴重惡化 

1.各級學校、幼兒園及兒童少年社會福利機構停止戶外活動。 

2.各級學校、幼兒園停止舉辦戶外運動賽事及戶外旅遊活動。 

3.學生及幼兒上、下學途中或必要外出時，配戴口罩、護目

鏡等個人防護工具。 

4.心臟、呼吸道及心血管疾病等敏感性族群，得請假居家健

康管理。 

備註：併行採取「所有民眾」之活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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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16 日 

發文字號：府授畜防字第 1120000436 號 

附  件： 

主  旨：廢止奧斯卡寵物股份有限公司澎湖分公司持有特定寵物業許可證

共 1 張，請查照。 

說  明： 

一、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22 條及「特定寵物業管理辦法」第 9條與

貴公司於 112 年 3 月 13 日申辦停歇業報告書辦理。 

二、奧斯卡寵物股份有限公司澎湖分公司原持有本縣 109 年 12 月 2 日

（澎特寵業字第 P1090002 號）特定寵物業許可證，業經申請予以

廢止。 

三、貴公司於許可證廢止日起，不得從事寵物業繁殖、買賣、寄養等經

營事項，如有違反規定將依據動物保護法處份。 

  

正  本：奧斯卡寵物股份有限公司澎湖分公司/陳安祥 

副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請刊登公報)、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家畜

疾病防治所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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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0311 號 

附  件： 

主  旨：為辦理變更鎖港地區主要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合馬公

市第二衛生所新建工程)計畫書、圖草案公開展覽，請查照。 

說  明：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共

30 日，請本府行政處協助張貼本府公告欄及刊登政府公報，並請

馬公市公所協助張貼本公告，廣為宣傳周知，以徵求公民或團體之

意見。 

三、舉辦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整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馬公市公所查閱；

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網頁查閱下載。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告)、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澎湖辦事處、馬

公市鎖港里辦公處 

副  本：黃艷萍 君、黃淑萍 君、黃彙純 君、黃鈺珮 君、澎湖縣政府衛

生局、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陳 光 復 公假 

 秘書長 蔡 淇 賢 代行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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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0312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鎖港地區主要計畫(部份農業區為機關用地)(配

合馬公市第二衛生所新建工程)計畫書、圖，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

見，特此公告周知。 

依  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 

二、公開展覽地點：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各公所查閱；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

網頁-公佈欄 查閱下載。 

三、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公展說明會參加對象：任何公民或團體等均可自由參加。 

五、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

圖並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意見，向本府建設處（城鄉發

展科）提出，俾使彙整後做為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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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2771 號 

附  件： 

主  旨：為辦理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 C 區都市計畫（配合東澳段 177 地號

（部分）青年住宅興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計畫書草案公開展覽，

請查照。 

說  明：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共

30 日，請本府行政處協助張貼本府公告欄及刊登政府公報，並請

馬公市公所協助張貼本公告，廣為宣傳周知，以徵求公民或團體之

意見。 

三、舉辦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整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馬公市公所查閱；

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網頁查閱下載。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告)、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馬公市東文里辦公處 

副  本：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陳 光 復 公假 

 秘書長 蔡 淇 賢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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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2772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馬公都市計畫第 C區都市計畫（配合東澳段 177

地號（部分）青年住宅興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案計畫書，並徵

求公民或團體意見，特此公告周知。 

依  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 

二、公開展覽地點：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各公所查閱；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

網頁-公佈欄 查閱下載。 

三、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公展說明會參加對象：任何公民或團體等均可自由參加。 

五、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

圖並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意見，向本府建設處（城鄉發

展科）提出，俾使彙整後做為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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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0891 號 

附  件： 

主  旨：為辦理變更馬公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機關用地）

計畫書、圖草案公開展覽，請查照。 

說  明： 

一、依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辦理。 

二、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共

30 日，請本府行政處協助張貼本府公告欄及刊登政府公報，並請

馬公市公所協助張貼本公告，廣為宣傳周知，以徵求公民或團體之

意見。 

三、舉辦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整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科)、馬公市公所查閱；

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網頁查閱下載。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告)、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澎湖辦事處、馬

公市東文里辦公處 

副  本：澎湖縣政府建設處 

縣 長 陳 光 復 公假 

 秘書長 蔡 淇 賢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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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府建城字第 11208450892 號 

附  件： 

主  旨：公告公開展覽變更馬公都市計畫主要計畫（部分乙種工業區為機

關用地）計畫書、圖，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特此公告周知。 

依  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8 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本次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 年 5 月 1 日至 112

年 5 月 30 日止）。 

二、公開展覽地點：有關都市計畫書圖可至本府建設處(城鄉發展

科)、各公所查閱；有關都市計畫書圖電子檔可至本府建設處

網頁-公佈欄 查閱下載。 

三、公展說明會日期與地點：112 年 5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於本府第二會議室(3 棟 2F)辦理。 

四、公展說明會參加對象：任何公民或團體等均可自由參加。 

五、公開展覽期間內，任何公民或團體如有意見，請以書面附略

圖並載明姓名或名稱、地址及意見，向本府建設處（城鄉發

展科）提出，俾使彙整後做為審議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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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函 

受 文 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 11210012492 號 

附  件：如主旨 

主  旨：檢送「澎湖縣 112 年度公共污水下水道可使用地區」公告一份，

惠請協助張貼周知，請查照。 

 

正  本：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張貼公告)、澎湖縣政府行政處(刊登公報) 、

澎湖縣馬公市公所、澎湖縣湖西鄉公所、澎湖縣白沙鄉公所、澎

湖縣西嶼鄉公所、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澎湖縣七美鄉公所 

副  本：澎湖縣政府建設處、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澎湖縣政府工務處(均

含附件) 

縣 長 陳 光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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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縣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21 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 11210012491 號 

附  件：如主旨 

主  旨：公告澎湖縣 112 年度公共污水下水道可使用地區，本公告範圍為

本縣光榮系統公五公六地區及雙湖園系統石泉及光華部分區域

(詳如附件)。 

依  據：下水道法第 19 條。 

公告事項： 

一、本階段公告污水下水道可使用區域其範圍如下: 
(一)光榮系統 112 年公告區域:民族路光榮水資源回收中心以西、

四維路以南、三多路 390 巷以北所圍區域(詳如附件 1)。 
(二)雙湖園系統112年公告區域:石泉國小以西、光華營區以東、

中正國中及 204 縣道以南、205 縣道以北所圍區域(詳如附

件 2)。 

二、開始日期:自本公告發文之日起開始使用。 

三、公告區域內未接入公共污水下水道之住戶，應依下水道法第

21 條及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自行或委由登記合格之承

裝商，向本府工務處(下水道科)【地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

17-1 號，電話 06-9264620】申請接管，完成與污水下水道聯

接使用，另公告區域內之新建物申請建築執照時應依下水道

法第 22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5 條規定辦理污水用戶排水設

備設置審查及竣工查驗作業，除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認定外，

應依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第 29條規定不得經由化糞池或

建築物處理設施在排洩於污水下水道。 

四、下水道使用規章:下水道法、下水道法施行細則、澎湖縣政府

污水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審查要點、澎湖縣下水道管理自治

條例、澎湖縣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自治條例、澎湖縣污水

下水道可容納之下水水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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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2 年 4 月份） 

112 年 4 月 1 日 

國立馬公高中歡慶 80 歲生日，舉辦創校 80 週年校慶活動，校友及貴賓共

聚一堂，回到母校參加校慶，縣長陳光復專程到場祝賀，祝福校運昌隆，再創

輝煌榮光。 

112 年 4 月 2 日 

菜園生命紀念館舉行基督教聯合省墓思親禮拜，近百位來自各教會的會友

一同緬懷先人遺德，場面莊嚴肅穆。縣長陳光復到場參與追思，透過祈禱儀式

表達對先人感恩與思念。 

112 年 4 月 3 日 

縣長陳光復就職 100 天，陸續達成長者假牙補助加碼全口 5 萬元、半口 2.5
萬元、長者敬老金每年 1 萬 5,000 元、身障朋友三節加發 2,000 元慰助金、AI
教育的推動、高知名度醫師駐診等重要政策，積極回應縣民期待，讓縣民施政

有感。 

112 年 4 月 4 日 

「澎湖」客貨運輪船舶命名、下水典禮上午 10 時 35 分在日本四國廣島縣

尾道市瀨戶田工場舉行，副縣長林皆興受邀代表與會，他感謝台灣航業股份有

限公司超過一甲子經營高雄-澎湖航線，並期待澎湖輪後續營運持續提升旅客

軟硬體服務品質，造福本縣鄉親。 

112 年 4 月 10 日 

112 年全中運聖火傳遞至本縣，由教育處蘇啟昌處長於機場迎接母火後，

交由火炬手傳遞，最後由新竹縣秘書長陳季媛交接給縣長陳光復點燃聖火台，

熊熊火焰象徵著和平、光明、團結。 
台北市民謝先生經營事業有成之際，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理念，

斥資新臺幣 260 萬元捐贈消防局一般型救護車 1 輛，未來將配置於七美分隊服

勤，對於提升七美鄉「到院前」緊急救護品質，助益良多。 

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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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 4 月 11 日 

總噸位達 7 萬 5 千多噸的名勝世界壹號首航澎湖，搭載 1,349 名遊客，從

高雄港出發後航行至澎湖港馬公碼頭區，為澎湖帶來觀光人氣。 

112 年 4 月 12 日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機械系與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學生組成「澎

湖機車修護服務隊」，到縣府廣場免費為澎湖鄉親服務，縣長陳光復感謝城市

科大及澎水聯手做公益，協助澎湖居民保養機車，讓行車更安全。 

112 年 4 月 13 日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賢義拜會縣長陳光復，針對提升澎湖藍色

公路旅運設施交換意見，陳光復提出增設澎湖港馬公碼頭區公廁、石滬廣場遮

陽設施、行李手推車優化服務及龍尖碼頭旅運中心如期如質完工等建議，皆獲

得港務公司支持，期盼為遊客打造舒適衛生旅遊環境。 
縣長陳光復頒發高雄市愛之船慈善會輔導理事長梁賜容榮譽縣民證，肯定

她長期以來對澎湖的無私奉獻，關懷弱勢付出愛心，竭盡所能地服務社會上每

一個角落。 
澎湖憲兵隊長張達仁榮調臺北，縣長陳光復頒發榮譽縣民證，肯定他在澎

湖任職期間，積極投入地方及社會團體各項公益活動，拉近軍民距離，促進軍

民關係和諧。 
2023 國際海上花火節試放。 

112 年 4 月 14 日 

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攜手 15 個善心團體送愛到澎湖，捐助 600 戶經

濟弱勢家庭物資及關懷金，縣長陳光復前往朝陽社區活動中心頒發感謝狀，對

於善心企業、團體與個人表達感謝，期許透過民間各界愛心力量，讓更多弱勢

家庭獲得照顧。 

112 年 4 月 15 日 

澎湖縣運動 i 臺灣 2.0-親子律動嘉年華活動在國際廣場熱鬧登場，縣長陳

光復到場與 500 多位親子同樂。他鼓勵家長多帶小朋友到戶外踏青運動，活動

筋骨，共享歡樂親子時光。 

112 年 4 月 18 日 

縣長陳光復出席「112 年度村里長、村里幹事研習會暨特優村里長、績優

村里幹事表揚大會」表示，村里長、村里幹事站在基層服務鄉親，他感謝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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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及村里幹事平日犧牲奉獻、熱心為民服務，並期勉透過此次研習，彼此交流

心得，增進工作知能，提升服務品質及行政效率。 

112 年 4 月 20 日 

澎湖縣立圖書館「美國資料專區」啟用，縣長陳光復、美國在台協會高雄

分處長黃東偉共同拉動綵帶，翻開美國資料大書，「美國資料專區」正式成立。

陳光復期許「美國資料專區」拓展學子視野，以廣博的學識迎向未來。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長黃東偉拜會縣長陳光復，雙方就雙語教育、環境

保護和永續發展議題交換意見，陳光復感謝黃東偉協助推動澎湖縣圖書館成立

「美國資料專區」，期許未來加強交流合作，強化澎湖國際競爭力。 
2023 國際海上花火節開幕。 

112 年 4 月 21 日 

縣府前兵役局長謝進財日前辭世，今日舉行告別式，縣長陳光復前往靈堂

弔唁，並頒發褒揚狀，表彰謝進財一生推展役政業務，積極推動縣政貢獻。 
外交部南部辦事處沈正宗大使前往縣府拜會，縣長陳光復感謝沈正宗率領

同仁蒞澎為鄉親提供「行動領務」服務，期許未來定期提供駐點服務，提供鄉

親申請首次及換、補發護照的便利服務。 
高雄榮民總醫院連續 21 年巡迴澎湖義診，縣長陳光復特別頒贈感謝狀，

感謝高雄榮總 21 年如一日服務澎湖偏遠及離島鄉親，提供偏鄉離島更好醫療

服務，減少鄉親舟車勞頓辛勞。 

112 年 4 月 24 日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金馬澎分署第七岸巡隊長甘禮維榮調金門，縣長陳光復

頒贈榮譽縣民證，感謝他在澎湖服務期間積極查緝通緝犯及海上走私毒品不法

案件付出與努力，維護海岸安全。 
瑞士台灣商工聯合總會推動台灣加入 WHA，瑞士台商會會長謝瑾一行 3

人拜會縣長陳光復，期盼串連各界力量，聲援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對此，

陳光復表達支持，自掏腰包購買 WHA 聲援活動圍巾，也呼籲社會共同響應。 

112 年 4 月 25 日 

府會考察團隊赴高雄市政府進行城市參訪，學習高雄智慧應用的發展，如

電動巴士導入辨識系統、路口防撞系統、智慧停車系統。縣長陳光復感謝高雄

市政府的接待與經驗的分享，期望成為澎湖智慧科技發展的養分。 

112 年 4 月 26 日 

縣府及縣議會促進縣市智慧城市交流學習參訪團參訪台南市政府交通局，



澎湖縣政府公報 112 年第 5 期 

 187

聽取「智慧路邊停車服務」簡報，縣長陳光復表示，台南市的智慧停車讓停車

格「找得到、停得到、方便繳」，透過此次參訪，將把台南經驗帶回，讓澎湖

從交通開始實現智慧城市願景。 

112 年 4 月 27 日 

縣長陳光復與縣議會副議長藍凱元率智慧城市參訪團考察台南市沙崙智

慧綠能科學城，陳光復期許吸取沙崙智慧綠能科學城成功經驗，運用綠能科技，

發展綠能產業，結合 5G 和 AI，打造澎湖綠能低碳智慧城市。 
澎湖府會智慧城市參訪團參訪「台糖沙崙智慧綠能循環住宅園區」，縣長

陳光復肯定園區以友善環境精神，將循環經濟理念導入建築，建立資源循環系

統，打造循環綠能、永續、低碳優質社區。 
縣府暨縣議會 2023 城市參訪團，拜會嘉義縣政府，學習智慧科技運用在

農漁業的經驗，縣長陳光復盼吸取經驗，作為澎湖縣推動智慧城市的規劃參考，

讓澎湖從智慧出發，提供民眾更好、更便利的服務與生活品質。 

112 年 4 月 28 日 

縣府暨縣議會 2023 城市參訪團，拜會嘉義市政府，學習智慧科技運用於

城市治理的經驗。 
為符合公平性及照顧離島公教員工，縣府及立委楊曜積極爭取本縣離島加

給比照金、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人事長蘇俊榮拜會縣府，表示澎湖軍公教

離島自 5 月 1 日起實施加給基本數額調高，比照金馬離島同級。 
縣長陳光復聽聞因遊客暴力受傷的洪姓鄉親傷勢趨緩，前往醫院慰問，並

致上慰問金希望鄉親早日康復，也跟洪媽媽承諾，會要求警方加強巡邏保護鄉

親、呼籲司法單位加重求刑、縣府全力協助後續法律協助絕不和解、加重求償，

縣府一定會做鄉親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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